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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行政長官選舉（修訂）條例草案》及 
《2010 年立法會（修訂）條例草案》法案委員會 

 
2011 年 1 月 20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有關選舉委員會的議席及選民的事宜 

 
 
 本文應委員於 2011 年 1 月 20 日會議上提出的要

求，提供有關選舉委員會（“選委會＂）的議席及選民的資

料。 
 
 
1 200 個議席的具體分配 
 
2. 2011 年選委會 1 200 個議席分配予各界別分組和

小組的具體建議請參見附件一。 
 
 
2010 年選委會界別分組正式選民登記冊 

 
3. 2010 年正式選民登記冊上各個界別分組的已登記

投票人數目請參見附件二。 
 
 
行業就業人數統計數字 
 
4. 政府統計處所收集按行業主類劃分的就業人數統

計數字是以《香港標準行業分類 2.0 版》1的標準分類，與選

委會界別分組的組成不同，不能作直接比較。有關統計數字

請參見附件三。 
 
 

                                                 
1 《香港標準行業分類 2.0 版》是以聯合國的《所有經濟活動的國際標準產業分類修訂本第 4

版》為分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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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界界別分組 
 
5. 在 2001 年成立中醫界界別分組時，中醫註冊制度

尚未發展。故此，中醫界界別分組當時由十個具代表性的中

醫師團體的有權在大會上表決的屬中醫師的成員所組成。現

時，有權在十個指定團體的大會上表決的屬中醫師的成員，

有資格登記為中醫界界別分組的投票人。自 2000 年起，中

醫註冊制度已根據《中醫藥條例》（第 549 章）實行。現時，

註冊中醫共約 6 000 名，表列中醫約 2 700 名。我們建議在

《2010 年行政長官選舉（修訂）條例草案》，訂明註冊中醫

應有資格登記為中醫界別分組的投票人。這項安排與其他專

業界別分組，例如醫學界界別分組，以法定資格區分選民看

齊。為免剝奪現時合資格的人士登記成為中醫界界別分組投

票人的資格，我們建議有權在十個指定團體的大會上表決的

屬中醫師的成員（其中包括表列中醫），繼續有資格在中醫

界界別分組投票。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11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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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選舉委員會 1 200 個議席於不同界別分組和小組的具體分配建議 
 
項目 

 界別分組 現時席位
數目

2012 年的席位數目
(建議) 

第一界別  

1  飲食界  11 17 

2  商界（第一）  12 18 

3  商界（第二）  12 18 

4  香港僱主聯合會  11 16 

5  金融界  12 18 

6  金融服務界  12 18 

7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11 16 

8  酒店界  11 17 

9  進出口界  12 18 

10  工業界（第一）  12 18 

11  工業界（第二）  12 18 

12  保險界  12 18 

13  地產及建造界 12 18 

14  紡織及製衣界  12 18 

15  旅遊界 12 18 

16  航運交通界 12 18 

17  批發及零售界 12 18 

 小計： 200 300 

第二界別  

1  會計界  20 30 

2  建築、測量及都市規劃界 20 30 

3  中醫界    20 30 

4  敎育界   20 30 

5  工程界  20 30 

6  衞生服務界  20 30 

7  高等教育界  20 30 

8  資訊科技界  20 30 

9  法律界  20 30 

10  醫學界  20 30 

小計： 2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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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界別分組 現時席位

數目
2012 年的席位數目

(建議) 

第三界別  

1  漁農界  40 60 

2  勞工界  40 60 

3 宗教界  
- 天主教香港教區 
- 中華回教博愛社  
-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 香港道教聯合會  
- 孔教學院  
- 香港佛教聯合會

40
7 
6 
7 
6 
7 
7

60 
10 
10 
10 
10 
10 
10 

4  社會福利界  40 60 

5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 體育小組 
- 演藝小組  
- 文化小組 
- 出版小組  

40
10 
10 
10 
10

60 
15 
15 
15 
15 

小計： 200 300 

 
 

項

目 
界別分組 

現時席位 
數目 

2012 年的席位數目 
(建議) 

2012 年 2 月
至 9 月  

2012 年 10 月
起  

第四界別     

1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36  36  36  

2  立法會  60  60  70  

3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41 55 51 

4  鄉議局  21  28  26  

5  港九各區議會 21  59  57  

6  新界各區議會  21  62  60  

小計： 200  300  

    

 合計： 800  1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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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0 年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正式選民登記冊 
 

界別分組名稱 團體 個人 總數 

第 1 界別 

飲食界 578 7 369 7 947 

商界 (第一) 991   991 

商界 (第二) 713 1 013 1 726 

香港僱主聯合會 105   105 

金融界 127   127 

金融服務界 574   574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307 8 315 

酒店界 101   101 

進出口界 861 600 1 461 

工業界 (第一) 704 0 704 

工業界 (第二) 791   791 

保險界 135   135 

地產及建造界 442 275 717 

紡織及製衣界 3 552 131 3 683 

旅遊界 1 120   1 120 

航運交通界 178   178 

批發及零售界 1 812 4 124 5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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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分組名稱 團體 個人 總數 

第 2 界別 

會計界   21 899 21 899 

建築、測量及都市規劃界   6 150 6 150 

中醫界   4 013 4 013 

教育界   80 463 80 463 

工程界   8 250 8 250 

衛生服務界   36 421 36 421 

高等教育界   7 892 7 892 

資訊科技界 360 5 383 5 743 

法律界   5 987 5 987 

醫學界   10 474 10 474 

第 3 界別  

漁農界 160   160 

勞工界 595   595 

社會福利界 249 12 288 12 537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2 110 154 2 264 

體育 642   642 

演藝 196 1 197 

文化 1 018   1 018 

出版界 254 153 407 

第 4 界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116 116 

鄉議局   150 150 

港九各區議會   204 204 

新界各區議會   220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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